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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前    言 

本标准中水果标签的要求根据GB 7718-1994《食品标签通用标准》，针对预包装水果的特性制订； 

水果包装的要求，参照ISO 7558:1998《水果蔬菜预包装导则》，根据深圳市实际情况制订。 

本标准按GB/T 1.1-200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一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编写。 

本标准的附录A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深圳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和深圳市农林渔业局联合提出。 

本标准由深圳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深圳市无公害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深圳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罗湖分局、深圳市

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布吉农产品批发中心。 

本标准起草人：刘晓颖、周向阳、郑镜雄、黄深华、陈建民、范青、沈彬、林锦辉、林丹颖。 

本标准于2003年3月15日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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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包装水果包装和标签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深圳市预包装水果标签的基本原则、标注要求、标注内容以及包装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在深圳市销售的预包装水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6543  瓦楞纸箱   

GB 7718—94 食品标签通用标准 

GB 8868  蔬菜塑料周转箱  

GB 11904  国家条码管理办法 

《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农业部令第10号令 2001年发布） 

《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规定》（国家技术监督局第43号令 1995年发布） 

《深圳经济特区商品条码管理办法》（深圳市人民政府第47号令 1995年发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预包装水果 

预先包装于容器中，以备交付给消费者的水果。 

3.2 水果标签 

预包装水果容器上的文字、图形、符号以及一切说明物。 

3.3 容器 

将水果完全或部分包装，以作为交货单元的任何包装形式，也包括各种支撑物和衬垫物。 

3.4 净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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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包装容器和其他包装材料后内容物的实际质量。 

3.5 产地 

指水果的种植地。 

3.6 果径 

指果实最大横切面的直径，是测定果实大小的依据，以毫米（mm）计。 

3.7 包装件 

产品经过包装所形成的总体。  

4 标签 

4.1 基本原则 

4.1.1 水果标签的所有内容，必须符合国家法律和法规的规定，并符合相关产品标准的规定。 

4.1.2 水果标签的所有内容，必须准确、科学、通俗易懂。 

4.1.3 水果标签的所有内容，不得以错误的、引起误解的或欺骗性的方式描述或介绍水果。 

4.1.4 水果标签的所有内容，不得以直接或间接暗示性的语言、图形、符号导致消费者将水果或水果

的某一特性与另一水果混淆。 

4.2 基本要求 

4.2.1 水果标签不得与包装容器分开。 

4.2.2 水果标签的一切内容，不得在流通环节中变得模糊甚至脱落，必须保证消费者购买和食用时醒

目，易于辨认和识读。 

4.2.3 水果名称必须在标签的醒目位置，水果名称和净含量应在同一视野内。 

4.2.4 水果标签中包装储运的图示应符合 GB 191 的规定。 

4.2.5 水果标签所用文字必须是规范汉字。  

4.2.5.1 可以同时使用汉语拼音，但必须拼写正确，不得大于相应的汉字。 

4.2.5.2 可以同时使用少数民族文字或外文，但必须与汉字有严密的对应关系，外文不得大于相应的

汉字。 

4.2.6 食品标签所用汉字、数字和字母，必须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应产品标准的规定。 

4.2.7 水果标签所用的计量单位必须以国家法定计量单位为准，如质量单位：g 或克，kg 或千克。 

4.3 必须标注内容 

4.3.1 水果名称 

4.3.1.1 应在标签的明显位置标明水果真实属性的专用名称。 

4.3.1.1.1 当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中已规定了某水果的一个或几个名称时，应选用其中一个。 

4.3.1.1.2 无上述规定的名称时，必须使用不使消费者误解或混淆的常用名称或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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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2 在使用“新创名称”、“奇特名称”、“牌号名称”或“商标名称”时，必须同时使用４.3.1.1

条中规定的任意一个名称。 

4.3.1.3 水果名称不允许添加带有不实、夸大性质的词语，如“优质××”、“极品××”等。 

4.3.2 品种 

品种应在水果名称前注明，如“红富士苹果”。 

4.3.3 质量（品质）等级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中已明确规定质量等级的水果，必须标明水果的质量等级。 

4.3.4 净含量 

预包装水果应标明净含量，净含量标注应符合《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规定》的要求。 

4.3.5 产地 

4.3.5.1 预包装水果的产地应当按照行政区划的地域概念进行标注。 

4.3.5.2 产地名不得标注在水果名称中，属于原产地保护的除外。 

4.3.6 生产者、经销者的名称和地址 

按GB 7718—94中5.4条执行。 

4.3.7 特殊标注内容 

4.3.7.1 经电离辐射或电离能量处理过的水果，必须在水果名称附近标明“辐照水果”。 

4.3.7.2 转基因水果必须按《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的规定执行。 

4.3.7.3 法律、法规和规章另有要求的，应符合其规定。 

4.4 推荐标注内容 

4.4.1 商标 

标注经国家商标主管部门注册登记的商标。 

4.4.2 果径  

标明每一包装件内的平均果径大小。 

4.4.3 果数 

标明每一包装件内的装果数量。 

4.4.4 食用方法 

标明水果的正确食用方法。 

4.4.5 认证标志 

取得“无公害”、“绿色”、“有机”认证的水果在认证有效期内标明相应的认证标志。 

4.4.6 条码 

应按GB 11904及《深圳经济特区商品条码管理办法》的规定执行。 

4.4.7 采后贮藏 

应标明相应采后贮藏方式，如苹果采后贮藏有 “沟藏”、“机械冷藏”、“气调贮藏”等 

5 包装 

5.1 包装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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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包装材料应清洁干燥，美观牢固，无毒、无害、无异味，符合卫生标准、环保标准和相关行业

标准。 

5.1.2 包装容器应具有一定的通透性和防潮性。 

5.1.3 包装容器的规格尺寸应适应水果贮藏、运输及销售的需要。 

5.1.4 包装容器的种类、材料、特点、适用范围见表 3。 

表3 包装容器种类、材料及适用范围 

种 类 材  料 适用范围 

塑料箱（应符合GB 8868的规定） 高密度乙烯 任何水果 

纸箱（应符合GB 6543的规定） 瓦楞板纸 任何水果 

纸袋 具有一定强度的纸张 包装重量不超过2公斤 

纸盒 具有一定强度的纸张 适时收获的贵重水果或易受机械

损害的水果 

板条箱 木板条 任何水果 

筐 竹子、荆条 任何水果 

网袋 天然纤维或合成纤维 不易受到机械损害的水果 

塑料托盘与塑料膜组成的包装 聚乙烯 适用于易损坏、小体积水果或精

品水果 

 

5.2 包装环境 

5.2.1 水果包装场地要求阴凉、通风、防潮、防雨。 

5.2.2 卫生条件要求按国家有关食品卫生法的具体规定办理。 

5.3 产品要求 

5.3.1 包装前的水果应经修整，新鲜、清洁、完整。 

5.3.2 包装前的水果应按相关水果分级分类，同一包装容器内水果必须是相同产地、相同种类、相同

等级的水果。但组合包装水果不在此列。 

5.4 包装要求 

5.4.1 包装容器内空体积不应超过产品体积的 20%，包装成本不应超过产品售价的 15%。 

5.4.2 分格、分层包装的水果不应有空格、空层。 

5.4.3 不耐压的水果包装时，包装容器内应加支撑物或衬垫物，各种支撑物或衬垫物见表 4。 

表4 各种支撑物或衬垫物 

种   类 作   用 

纸 衬垫，包装的载体，缓冲挤压 

纸或塑料托盘 分离产品及衬垫，减少碰撞 

瓦楞插板 分离产品，增大支撑强度 

泡沫塑料 衬垫，减少碰撞，缓冲震荡 

塑料薄膜袋 控制失水和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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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薄膜 保护产品，控制失水 

 

5.4.4 每个包装件的重量根据搬运和操作方式而定，一般不超过 25kg。 

6 储存与运输 

6.1 装运水果的火车、汽车、船舱等，应清洁、干燥、无毒，便于通风；使用棚车或敞车运输应加防

雨篷布。 

6.2 装卸和搬运水果时，应轻拿轻放，防止机械损伤。 

6.3 库房要求低温干燥。 

6.4 包装件分批、分品种码垛堆放，每垛应挂牌标明品种、入库日期、数量、质量检查记录。要求箱

体堆码整齐，并留有通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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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标签印制 

A.1 标识区位置及区面积 

包装容器主视面上的一块矩形区间，其总面积至少为所选用面的40%，标识内容应打印在该面积内。

区间的各边应与容器的各边相平行。 

区内所有标识，均应水平方向按汉字顺序印刷，不得垂直或斜向上印刷标识内容。 

A.2 主要项目标识尺寸 

根据印刷区的面积，应采用三种标识尺寸，以便标识内容能清楚地布置排列，这三种尺寸应为A/B/C

比例，它仅能如表A1所示范围内变化，最小字体的高度不应小于1.8mm。 

表 A1 三种标识尺寸比例 

最小字体尺寸（mm） 
尺寸比例 

小（A）/中（B）/大（C） 

 最小比例 最大比例 

≤20 1/2/4 1/3/9 

≥20 1/1.5/3 1/2.5/7 

A.3 标识区主要项目和文字尺寸 

标识标注内容应用印刷文字，标识项目的尺寸应符合表A2要求。 

表 A2 标识区主要项目和文字尺寸 

 

序 号 标识标注主要内容 
文字 

小（A） 中（B） 大（C） 

1 水果名称及商标  · · 

2 质量等级和净含量  ·  

3 产地 · ·  

4 
生产者、经销者的名称

和地址 
· ·  

5 尺寸 · ·  

6 包装日期 · ·  

7 其他 · ·  

 


